马尔康市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文件（七）


马尔康市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年12月20日在马尔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马尔康市财政局局长  魏 兵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马尔康市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查，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五年财政工作回顾
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财税改革纵深推进，财政实力持续增强，公共财政职能凸显，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实践中贡献了财政智慧和力量，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预算收入快速增长，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17年的20101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26354万元，增长31.1％，年均增幅为7.0％，增长到1.3倍，总量名列全州第二位。
五年累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7590万元，其中：税收收入从2017年的16223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18606万元，增长14.7％，年均增速为3.5％，五年累计实现税收收入88125万元；非税收入从2017年的3878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7748万元，增长99.8％，年均增速为18.9％，五年累计实现非税收入29465万元；全市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五年累计完成35698万元。五年累计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636708万元，争取地方政府转贷收入23091万元。全市财政收入总计达到811027万元。
支出规模实现跨越，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财政支出率先实现“高增速”向“高质量”的转变，围绕高质量发展总要求，完成“三保”兜底支出514273万元。全市财政总支出规模从2017年的134407万元攀升至2021年的156377万元，增长16.4％，年均增长3.1％。随着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支出进一步向民生及社会事业发展倾斜，公共财政特征更加鲜明。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民生占比达到75.0％。
财税改革勇于破题，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营改增”和环境保护税、水资源税征收改革，严格执行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部分行业实施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和个税起征点等国家实施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主动将结构性减税政策落实到位；持续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实现统筹、统编、统管、统批，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初步建立；严格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做到一个部门一本预算；扎实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改革，全面准确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资产负债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分设政府预算经济分类和部门预算经济分类两套科目，体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政的实际状况；国库集中支付实现全覆盖，公务卡支付范围持续扩大，财政直接支付比例不断提高；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强化举债约束，形成政府性债务监管常态化机制；推进财政信息化建设，财政税库银横向联网、预算指标纵向贯通等平台系统全面投入使用。
财政监管推进有力，财经秩序持续好转。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公开57项行政权力与服务事项，出台并执行《马尔康市财政专项资金安排使用管理办法》《马尔康市项目资金专项资金审批权限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办法，规范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程序并进行全程监管；更加重视财政监督，积极开展“四项”扶贫基金、财政资金安全、会计信息质量、内部控制制度、正风肃纪等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检查资金总额达到20亿元以上。主动探索财政涉农资金监管新模式，及时将扶贫资金纳入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更加重视绩效管理监督，选择政策所指、决策关键、群众关注的项目和资金，实现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全覆盖，先后对137个单位159个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涉及项目资金58968.2万元。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送审工程项目预算控制价908个，送审金额267716万元，审减率13.2%。开展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竣工结算评审1058个，送审金额23484.43万元，审减率9.8%。强化政府采购监管，实施政府采购金额75337.2万元，节约资金7899万元，节约率9.0%。
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我们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倾力支持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狠抓各项措施落实，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一、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全口径收入47847万元，其中：上划中央级收入预计完成14056万元；上划省级收入预计完成823万元；上划州级收入预计完成6614万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26354万元，同比增加1251万元，增长5.0%。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预计完成156377万元。八项支出预计完成86546万元，民生项目支出预计完成11728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5.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项目为：（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1980万元；（2）国防支出72万元；（3）公共安全支出9255万元；（4）教育支出13285万元；（5）科学技术支出433万元；（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264万元；（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231万元；（8）卫生健康支出11420万元；（9）节能环保支出10250万元；（10）城乡社区支出2692万元；（11）农林水支出34326万元；（12）交通运输支出1416万元；（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0万元；（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59万元；（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58万元；（16）住房保障支出5424万元；（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53万元；（18）其他支出9895万元；（19）金融支出29万元；（2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866万元；（21）预备费支出80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完成156377万元。其中：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35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21029万元，浙江对口援建资金45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金353万元，债券转贷收入1700万元，动用预备费800万元，上年结转专项结余1641万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实现156377万元（包括债务还本支出1700万元，专项上解支出4329万元），当年实现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18575万元，加上上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865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840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105万元，收入总计为2794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27945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3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1875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54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5200万元；其他支出213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计收入完成1322.62万元。上年滚存结余3824.89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909.34万元，滚存结余4238.17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万元，支出完成3万元。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2021年，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规范债务举借审批流程，切实加强债券资金管理，申请到位地方政府债券资金122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2100万元，安排用于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建设项目；专项债券8400万元，安排用于马尔康市停车场建设项目3200万元，安排用于干部周转房宿舍、基础设施建设及马尔康市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5200万元；再融资债券1700万元，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36429万元，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全力做好2022年新增地方债券121406万元申报工作。
以上向大会报告的财政收支预算数待上级决算批复后，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2021年财政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指导下，我们盯紧目标任务，迎难而上，担当作为，圆满实现了开好局、起好步的工作目标。
（一）抓主业、强谋划，组织收入实现“新突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26354万元，位列全州第二位，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组织可用财力129548万元。一是坚持收入稳增长和优结构并重。全年共实现财政总收入15637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354万元，同比增长5.0％。税收收入占比达到71.2％，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经济结构稳中向优。二是坚持财源对内培育和对外招引并重，共组织税收收入18606万元，同比增长7.6％；非税收入7748万元；实现土地出让金入库17933万元，同比增长395.1％。三是坚持盘活存量资金与争取上级补助收入并重。对全市部门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大起底，共统筹盘活资金18991万元，同时建立省、州长效沟通联系机制，共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21029万元，并新增地方专项债券8400万元、一般债券2100万元、再融资债券1700万元，有效缓解收支矛盾。四是坚持援建资金、社会资金引导和民营经济培育并重。向新组建的马尔康嘉绒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入资本金4000万元，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旧城改造项目建设，到位浙江对口援建和省内对口帮扶崇州援建资金5348万元全部用于乡村振兴等项目建设。
（二）履主责、惠民生，重点保障取得“新成效”。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增财力优先向基本民生倾斜，全年实现民生投入117283万元，五年来年均增长5.3％。一是稳步提高民生标准。重点关注群众休戚相关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现支出872.8万元。二是全力保障“三保”支出。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保障序列，优先足额保障“三保”支出。2021年“三保”纳入年初预算总额达到76842.65万元，占年初可供安排财力总额的95%。三是足额保障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衔接资金。认真落实“四不摘”政策要求，市本级财政安排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及乡村振兴衔接资金3682万元，并统筹整合上级资金10440.6万元安排用于第一批、第二批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及乡村振兴项目293个，涉农资金规模达到14122.6万元。四是争取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资金5480万元，全部安排用于民生保障、生态管护和城乡环境整治支出；统筹一般债券、项目资金近3000万元实施马尔康市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建设项目；安排资金6546.12万元全力支持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工作。五是全力做好“五大攻坚”行动要素保障。突出保障功能，全力支持五大指挥部办公场地、车辆和工作经费，精心筹措资金保障“五大攻坚”行动项目前期工作，助力推动“五大攻坚”行动。六是全面落实减税降费助企发展工作。全力抓实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全市享受优惠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2994户，普惠面达到100％。
（三）讲担当、促改革，财政建设打开“新局面”。一是优化技术，打造数字财政。率先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围绕基础信息管理、项目库管理、预算编制、预算批复、预算调整和调剂、预算执行、会计核算、决算和报告8个模块，74个一级预算单位完成基础信息维护和会计核算账套并模拟实际操作业务，相继完成特定类项目登记入库、预算编制复盘、人员类项目预算编制复盘、用款计划操作和会计凭证录入、审核、记账、查询等系统操作，并完成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支付录入等工作。逐步推行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有4家开票单位和4种票据实现电子化开票，共开出票据1465份。“一卡通”发放惠农补助3638.44万元，受益对象达40148人。二是优化模式，打造绿色财政。投入资金2.83亿元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厂、餐厨垃圾、生态管护员、森林草原防灭火等支出。三是优化方法，打造平安财政。加大对财政涉农资金、直达资金的动态监控，按时间节点推动资金指标下达、动态监控、支付进度及绩效评价工作，共到位上级下达直达资金14592.04万元，实现支出13131.82万元，支出进度为90%；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公务卡持有人数3212人，公务卡消费1106.85万元；加强大平台支付管理，累计办理资金拨付业务34179笔，金额达20.01亿元，其中：办理直接支付12510笔，资金支出16.62亿元，占总资金的83.1％；办理授权支付21669笔，资金支出3.39亿元，占总资金的16.9％。四是优化导向，打造效能财政。以绩效跟踪监控信息化软件应用为抓手，推进全面绩效管理，实现绩效自评全覆盖。牢固树立“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理念，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尽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五是优化理念，打造阳光财政。完善内控体系，建立内控制度，实施常态化管理。进一步加大财政信息公开力度，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以财政管理制度、预决算、地方政府债务、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绩效管理等领域为重点，全面推进财政政务公开，顺利完成74个预算单位预决算公开情况专项检查，实现财政预算与人大联网，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四）守底线、防风险，监管水平迈上“新台阶”。一是强化库款保障管理。多举措强化库款保障率，月均库款流出19301万元，库款保障率尽力保持在合理区间内。二是强化财政专户管理。加强社会保障基金、非税收入、事业收入等9个财政专户管理，其中社保基金2个专户5个基金分户活期存款4726.53万元，1个定期户存款600万元。三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管。共备案政府采购项目203件，预算金额21548.29万元，实际采购金额为19589.38万元，节约资金1952.44万元，节约率为9.0％。收到政府采购举报、投诉14件，办结14件。四是加强财政投资评审。送审工程项目预算控制价96个，送审金额29288万元，审定金额25834万元，审减金额3454万元，审减率11.8%。开展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竣工结算评审284个，送审金额7973.43万元，审定金额7464.48万元，审减金额508.95万元，审减率6.4%。五是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对76家行政事业单位、８家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六查”专项行动，从账户设立、印鉴管理使用、账户资金往来、有价凭证、经费收支、财务人员配备等六个方面入手开展全覆盖穿透式检查。共检查违纪违规资金2224.31万元，查出问题36类82个并全部督促整改到位，有效防范和化解财务管理风险。
今后五年财政工作
一、今后五年财政工作总体思路
财政部门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建设高质量可持续财政为目标，以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工作要求，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源统筹，加强财会监督，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加快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和财政制度支撑，坚定不移推动全面建设现代化马尔康，服务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和谐安定。
二、今后五年财政工作主要目标
聚焦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对标建设高质量可持续财政，今后五年财政改革发展将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一）财力保障再上新台阶。强化财政要素保障，夯实税基，加强财源建设，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加大向上争取力度，多条“腿”争取、多渠道筹资，进一步提升财政综合实力和服务保障能力，坚定不移推动世界生态旅游文化名城建设。
（二）服务发展提升新水平。提升市委、市政府目标任务财力保障，集中财力办大事，实现政策集成和资金协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各项民生事业，履行好分配调节职能，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增强民生政策可持续性。
（三）财税改革实现新突破。科学合理划分财政事权，形成稳定的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制度。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加快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完善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四）风险防控迈出新步伐。平衡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规范、安全、高效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抓实化解债务风险工作，改善财政运行状况，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加强国库资金管理，严格库款管理考核制度，严肃追责问责，确保财政运行安全。
（五）依法理财达到新高度。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推动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财政法制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财会监督能力，切实严肃财经法纪。
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和主要财政工作
一、2022年财政收支预算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2022年财政预算可供安排收入为86848万元，同比增加1632万元，增长1.92%。（1）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935万元，同比增加收入1581万元，增长6.0%。（2）上级补助收入58913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18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7729万元。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为86848万元。按经济分类为：工资福利支出6233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738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635万元，资本性支出4700万元，对企业事业单位补贴支出51万元，地方债券还本支出1620万元，预留费支出800万元，专项上解支出4329万元。按功能分类为：（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716万元；（2）公共安全支出6029万元；（3）教育支出8696万元；（4）科学技术支出700万元；（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1万元；（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111万元；（7）卫生健康支出7964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2387万元；（9）农林水支出10404万元；（10）交通运输支出217万元；（1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62万元；（12）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88万元；（13）住房保障支出4837万元；（14）粮油物资储备支出51万元；（1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36万元；（16）预备费800万元；（17）专项上解支出4329万元；（18）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1620万元。
以上收支预算平衡，符合《预算法》。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为1570万元。遵循以收定支原则，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1570万元，全年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安排为1612.41万元，上年结余4285.25万元，收入总额为5897.66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为924.52万元，全部用于落实社会保险支出，预计年末滚存结余4973.14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3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3万元。全年收支平衡。
以上财政预算（草案），请审查批准。
二、2022年财政工作思路
（一）主要工作目标
2022年，我们要围绕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财政工作要求，努力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抓收入保支出稳平衡。确保完成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935万元，增长6.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848万元，实现收支平衡。二是保基本抓重点促发展。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支持州庆项目建设和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多措并举把“六稳”“六保”工作抓细抓实，兜牢兜实民生保障底线。三是重民生强惠农促改革。优先保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业农村等民生领域支出，及时、足额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二）主要工作方向和措施
——持续强化收入征管。依法依规组织征收各项税费收入，做到应收尽收，努力提高收入质量。要准确把握财政政策全面提质增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积极涵养培植税源，进一步夯实税源基础，增强财政收入增长后劲。
——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坚持能压尽压、该减尽减、可省尽省，继续压减非重点、非刚性支出，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继续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集中财力确保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持续增强保障能力。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足额编列“三保”预算。建立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度，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确保清单内的民生政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
　　——持续深化财政改革。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继续纵深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加快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建设，完善财会监督，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建立“制度＋技术”财政运行监督机制，切实严肃财经纪律。
——持续加强财政管理。完善财政资金监管机制，将所有财政性资金全部纳入动态监控范围，规范财政支付行为，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扎实开展财务管理不规范专项整治行动，拓展重点绩效评价范围，不断加强预算支出执行管理，大力盘活存量资金，加强库款管理，落实预决算信息公开。
各位代表：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自觉接受市人大的监督、指导，虚心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建议，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全面落实各项目标任务，为把马尔康建设成为世界生态旅游文化名城作出不懈努力！
名  词  解  释

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税收收入：指国家按照预定标准，向经济组织和居民无偿地征收实物或货币取得的财政收入，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非税收入：指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
　　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下级政府无偿的资金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指下级政府因承担上级政府委托事务或政府间共同事务等，享受的上级政府补助资金，又称有条件补助或专项拨款，是为了实现上级的特定政策目标，必须专款专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保持年度间政府预算的衔接和稳定，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一般公共预算储备性资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及根据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安排或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以下简称土地出让收入）：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包括受让人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土地价款的具体范围包括：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依法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转让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按照规定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以及其他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变更有关的收入等。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规定依法向受让人收取的定金、保证金和预付款，在土地出让合同生效后可以抵作土地价款。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年度单独编制，纳入本级人民政府预算，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需由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两类。
一般债务：指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的，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的债务。
　　专项债务：指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的债务。
地方政府债券：分为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其中，一般债券指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专项债券指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新增债券：指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内，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或有一定收益的准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债务而发行的政府债券。分为新增一般债券和新增专项债券。
政府债务限额：指政府债务的规模上限，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其中全国地方政府总限额由国务院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债务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总限额内，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后报国务院批准下达各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依照财政部下达的限额，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安排建议，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省级政府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省财政根据市、县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统筹本地区建设投资需求提出本级及所属各市县当年政府债务限额，报省政府批准后下达各市县级政府。
贫困县财政涉农统筹整合：指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4月印发的《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明确开展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以下简称整合试点）工作，赋予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自主权。
　　行政事业性收费：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服务的过程中，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
[bookmark: _GoBack]　　预算绩效管理：指以结果为导向，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以预算收入和支出为对象，在一定时期内所达到的产出和效果，本质上反映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绩效，着重解决财政资源配置和使用中的低效无效问题，推动政府效能提升，以促进政府透明、责任、高效履职为目的所开展的绩效管理活动。
零基预算：指不受以前年度预算安排情况影响，以零为基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逐项审议预算年度内各项费用的内容及其开支标准，并结合财力状况、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结果、年度工作任务及项目准备情况等编制的预算。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主要包括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完善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和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三个方面内容，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指以实现县级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为目标，按照“奖”“补”相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逐步提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水平，实现县级政府财力与保障责任相匹配。“奖”是指通过对县级财政管理绩效评价结果给予奖励，努力提高县级财政理财能力和提升县级财政管理水平，调动县级政府加强财政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性；“补”是指通过增加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补助，增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民生类重点支出：指公共财政支出中与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息息相关的9项重点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健康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是衡量公共财政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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